
- 1 -

苏 州 市 教 育 局
苏州教语继〔2026〕1 号

关于举办第十批“苏州话辅导师”
培训班的通知

吴中区、相城区、工业园区、高新区、姑苏区教育局（教体文

旅委），各直属（代管）幼儿园：

苏州话作为吴语的核心代表，承载着苏州千年的历史文脉

与地域文化底蕴，是极具价值的语言文化遗产。为进一步保护

与传承苏州方言文化，培育一批专业、规范、热心公益的苏州

话辅导人才，充实方言文化传承队伍，满足学校、社区、文化

场馆等场所的苏州话教学与推广需求，经研究决定，市教育局

组织开展第十批“苏州话辅导师”专项培训。

一、培训目的

通过系统、专业的培训，提升参训人员苏州话发音标准、

方言表达规范、教学方法运用等核心能力，打造一支具备专业

素养与公益情怀的苏州话辅导师队伍，搭建方言文化传承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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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，推动苏州话在青少年群体、新苏州人及社会大众中有效

传播，助力苏州地域文化活态传承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苏州市吴中区、相城区、姑苏区、工业园区、高新区及市

直属（代管）幼儿园在职教师，及热心方言保护的其他人员。

要求：在苏州出生成长，家庭以苏州话为主要交流语言，

语言环境单一；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，能熟练规范使用普通话

与苏州话，沟通表达能力强，愿意参与苏州话教学与文化推广

工作。

三、培训内容

（一）苏州话基础规范：苏州话标准发音、声调语调、常

用词汇与语法，纠正常见发音误区；

（二）苏州话文化内涵：苏州方言背后的地域文化、民俗

风情、经典童谣解读；

（三）教学方法与技巧：课堂组织设计、教学策略等教学

技能；

（四）考核与实操：现场发音考核、模拟教学展示，综合

评定培训成果。

四、名额分配和报名方式

（一）名额分配

1．在职幼儿园教师：50名。区属幼儿园教师由各区教育

行政部门统一推荐，每个区至多可推荐 7名教师。市属幼儿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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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园所统一向市教育局推荐，每园可报 1名教师。

2．其他人员：30 名。不接受集体报名，每封邮件限报 1

名。

（二）报名方式

所有报名表请发送至邮箱 szsjyjywb@suzhou.edu.cn。

各区教育行政部门、各市属幼儿园于 5月 8日前将报名汇

总表（见附件 1）word版和盖章 PDF版发送至邮箱，逾期视作

自动放弃。其他报名人员将报名表（见附件 2）发送至该邮箱，

报名截止时间同为 5月 8日，逾期邮件不予接收，报名人员将

按邮件接收时间先后顺序录取，额满即止。

五、培训时间和地点

（一）培训时间

2026年 5月 14日至 16日、22日至 23日（9:00～16:00），

累计培训五天。5月 14日 9点前至培训地报到。

（二）培训地点

苏州市语言文字培训中心一楼报告厅（学士街 389号语委

楼）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培训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培训结束后，将对学员进行苏州话水平和教学技能水平考

核，培训全勤且考核合格者颁发“苏州话辅导师”证书。有教师

资格证的学员可以申请免去教学技能水平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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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朱老师，联系电话：67283619。

附件：1．第十批“苏州话辅导师”培训幼儿园在职教师

报名汇总表

2．第十批“苏州话辅导师”培训其他人员报名表

苏州市教育局

2026 年 4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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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第十批“苏州话辅导师”培训幼儿园在职教师报名汇总表

单位：（盖章）

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工作单位 手机号 口音类型

1

2

3

4

5

6

7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表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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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第十批“苏州话辅导师”培训

其他人员报名表
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手机号

出生
年月

学历 口音类型

身份证
照片（上传处）

教师资格证
照片（上传处）

填表日期：

苏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6 年 4月 10 日印发


